附件

2026年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

人工智能应用创新中心专题项目

申报指南

一、资助范围

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人工智能应用创新中心专题项目对经认定的东莞市人工智能应用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创新中心”）给予运营奖励，并对创新中心服务本地制造业企业产生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进行奖励。

二、资助标准

创新中心资助采取事后奖补的方式，包括运营奖励、人工智能赋能业务收入奖励两部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与创新中心签订绩效考核合同书，约定合同期内创新中心须完成的绩效目标、人工智能赋能业务收入预测值（以下简称预测值）等内容。

（一）运营奖励。对经认定的创新中心按年度给予运营奖励，每家不超过1000万元。

（二）人工智能赋能业务奖励。2026年考核期内创新中心实际服务本地企业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以下简称实际值）达到预测值，奖励标准按预测值乘以50%计算奖励额度；如实际值未达预测值，奖励额度按实际值乘以40%计算。

（三）同一企业、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我市其他扶持政策规定的，不得重复申报。具体资助标准结合年度专项资金规模和项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三、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为经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认定的“东莞市人工智能应用创新中心”的运营单位。
2、申报单位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不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等不适宜资金支持的情况。
四、工作流程

（一）网上申报。申报单位登录“企莞家”企业综合服务平台（网址https://zwfw.dg.gov.cn/dgecsp），点击“我要享政策”菜单，搜索“2026年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人工智能应用创新中心专题项目”，点击“申报入口”，填写申请表（附件）的基本信息。
（二）项目审核。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申报单位网上提交的申报资料进行审核，并核查企业信用情况，必要时可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审核。
（三）社会公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拟定项目运营奖励资助计划，向社会进行为期5日的公示。

（四）运营奖励拨付。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公示无异议或异议排除后的运营奖励资助计划上报市政府同意后，按照工作流程办理资金拨付。
（五）绩效考核、核算与其他奖励资金拨付。合同到期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根据合同内容与工作实际，按规定对创新中心进行绩效考核，可委托第三方机构核算年度实际值；考核与核算完成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可根据工作实际形成赋能业务收入奖励资助计划，按工作流程办理资金拨付。
五、责任与义务

（一）项目申报单位是项目的责任主体，须对所提交的项目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

（二）受资助单位要切实加强对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规范各项费用支出的财务核算，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并自觉接受工业和信息化、财政、审计、监察部门的监督检查。有关部门在履行职能过程中，需要受资助单位提供有关数据或信息的，受资助单位应积极配合，及时提供完整、真实的数据信息。

（三）对绩效考核不达标的创新中心予以通告，当年赋能业务收入奖励不予拨付，同时次年申报的运营奖励可按不超过原标准50%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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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人工智能应用创新中心专题项目申请表

（在“企莞家”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填写此表格）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注册类型
	

	所属镇街（园区）
	
	营业执照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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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户银行全称
	
	开户银行账号
	

	法定代表人
	
	手机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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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
	
	电子邮箱
	

	考核期服务本地企业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收入预测值（不含税）
	





